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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 

申
請
人
須
於
論
文
發
表
後
一
個
月
內
提
出
申
請
，
每
學
位
論
文
限
申
請
一
次
。 

二
、 

本
表
經
申
請
人
及
各
主
管
核
章
後
，
請
連
同
附
件
資
料
一
併
送
至
國
際
事
務
處
辦
理
。 

高雄醫學大學學生英文學位論文修改補助申請表 

    收件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(由申請教師填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檔案編號：               (由國際事務處填寫)    

申 請 人 

姓  名 
(中) (英) 

系     所  
E - mail / 

電     話 
 

論 文 題 目 

 

  

 

檢附資料(各 1 份) 

□學生證正本及其正、反面影本乙份(正本驗畢退還) 

□英文學位論文乙份                 

□英文學位論文英文編修收據正本 

□郵局帳戶封面影本乙份 

□研究生參加學位論文考試申請書影本乙份 

申請人簽章 論文指導教授簽章 學系主任簽章 學院院長簽章 

    

以下各欄由校方審核 

核定教學卓越計畫 

主軸四補助金額 

(1) □本校補助經費  新台幣           元 

 

(2) □本校不予補助經費  

        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學術合作組組長：            國際長： 

 

 

 

教學卓越辦公室 會計室 

  

副校長 校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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